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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9-03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 3.04 亿元。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和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9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和《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 5 亿元，目前已使用 0 亿元，本次使用

3.04 亿元，累计使用 3.04 亿元，剩余 1.96 亿元未使用，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担保人的名称 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3 月 20 日 

注册地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西路 58 号永定镇政府办公楼

YD156 

法定代表人 周培媛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2 

（二）被担保人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1,572 72,899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64,250 65,681 

负债总额 64,250 65,681 

净资产 7,322 7,218 

 
2018 年度 2019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33 -138 

净利润 -178 -104 

公司未涉及对外担保及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经济开发区支行签署

《借款合同》，拟以门头沟区永定镇 MC00-0018-0061 地块、门头沟区永定镇

MC00-0018-0060 地块项目抵押方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经济开发区支

行融资 3.8 亿。公司作为控股股东，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经济开发区支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按照 80%的持股比例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龙经济开发区支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3.04 亿元。 

担保范围包括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

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保证合同期限

为 7 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用于支持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开发，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

保，同时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反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施工总承包 

控制关系 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名称及持股比

例 
北京市京西置地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2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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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已为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为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4 亿元，均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议额度内发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通过的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提供的处于有效期的担保额度为656.33亿元；公司经股东大会、董事会

批准，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63.59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51.18%，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公司

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4.4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40%。

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2、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30 日 

 


